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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福建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福建证监局”）于 2013

年 7 月 8 日起对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进行了现场检

查。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 日收到福建证监局下发的《关于对福建金森林业股份

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（[2013]1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决定》”），《决

定》指出本公司存在以下问题： 

一、公司治理不规范 

（一）股东大会程序不规范。公司部分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召开方式与实

际召开方式不一致。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显示，该次会议“以现

场投票方式召开”，但该次会议的记录显示是“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”召开，

不符合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证监发[2006]21 号，以下简称《股东大会规

则》）关于股东大会通知内容的规定。 

（二）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不规范。公司法人股股东授权代理人参加股东大

会的委托书均未加盖法人单位印章。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建省将乐县林业总公司

（以下简称林业总公司）委托张锦文参加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上，仅有法

定代表人签字，但未加盖林业总公司的公章，不符合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（证

监公司字[2006]38 号）关于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相关规定。 

（三）独立董事未充分履职。公司独立董事未在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作

述职报告，不符合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关于独立董事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的

规定。 

二、内幕交易防控不到位 

未制作重大事项的进程备忘录。2013 年 1 月 22 日，公司公告拟变更部分募



 

集资金投资项目，并使用超募资金购买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的相关森林资

产。公司未制作本重大事项的进程备忘录，违反了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

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1]30 号）的规定。 

针对以上问题，福建证监局责令公司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改正： 

一是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加强对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，

切实履行勤勉义务，规范公司自理，加强内幕交易防控； 

二是严格开展内部问责，严肃追究公司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《决定》所提出的上述问题，将在自收到《决定》之日

起 30 日内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说明，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，并向福建证

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，整改报告经福建证监局审阅无异议后，公司将及时予以

披露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    

2013 年 9 月 2 日     




